区发改局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

2023年临淄区发改局紧紧围绕区政府中心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主管谁普法”的普法责任制工作要求，落实普法责任制。现将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。按照编办有关规定，制定并公示部门权责清单并做到定期调整。严格按照三定规定履行部门职责，健全完善了有关编制事项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持续清理《清单》之外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、清理违规制定的市场准入类负面清单、清理准入环节违规设置的各类门槛壁垒，严格落实“全国一张清单”管理模式，有效的推动我区市场准入制度改革落地。

（二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。落实局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、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、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等制度，严格遵守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充分发挥聘用法律顾问作用，行政处罚、规范性文件等均要求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，推动依法行政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和执法备案制度，每月的执法计划和执法备案均上报淄博市涉企备案系统和区司法局，并做行政指导填报。

（三）全面推行政务公开。充分利用临淄区政府网站进行政府信息公开，主动公开我局重要政策、重点工作、重要会议、行政执法结果信息等，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信息公示工作，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;充分运用临淄区发展和改革局微信公众号，发布公开业务工作、上级动态、行业标准等内容，多措指导企业熟悉、掌握运用好我区的各项政策法规。

（四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。严格按照权责清单和三定方案履职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，法无规定不可为。加强机关法治素养提升。通过开展法律知识培训，借助灯塔党建、学习强国等平台的政策法规板块，组织机关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新民法典、新行政处罚法等内容，提高人员依法履职能力。组织全体职工进行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活动，及格率达100%。

二、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

（一）坚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推进法治建设的思想自觉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带头学法讲法用法，先后11次主持召开党组会、3次专题辅导报告会、每周一次全体人员会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宪法、党内法规和与发改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。自觉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把法治建设与党建和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。

（二）坚持将法治思维贯穿于工作实践，增强法治建设的行动自觉。将法治思维贯彻到年度计划编制和行政执法检查中，科学制定计划，认真抓好计划执行，今年对煤炭、电力、油气长输管道、粮食等领域开展执法检查78次，有效保障了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普法宣传。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认真落实《淄博市发展改革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，制定2023年度部门普法责任清单和普法计划。在国家宪法宣传月、民法典宣传月、节能宣传周、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期间，通过进企业、进社区等形式，向企业、广大群众开展法律宣传。

三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
（一）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亟待加强。机构改革后人员编制紧张，行政机关人员短缺，工作人员普遍不具备公务执法身份，多为事业编制人员，还需及时补充执法人员。

（二）依法行政的基础能力建设还需提高，法治建设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紧密。运用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、推动具体工作上还有差距。

（三）开展普法宣传需要进一步强化。法治工作从业人员缺乏，普法宣传工作还不到位，对企业的普法宣传较为薄弱，今后需要在广度深度上下功夫。

四、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计划安排

（一）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。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发改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，持续加强法治机关建设，全面提升发改工作法治化水平。

（二）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。按要求落实公平竞争审查，对规范性文件、重大决策等严格把关，充实执法人员队伍，加强业务培训，打造高素质执法队伍。

（三）加大法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力度。进一步深化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把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作为单位建设的重要内容，用理论指导各项工作的开展。

